附件4：
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评分和奖惩细则
一、管理考核100分
 （一）动态评价20分
 1、养护不当，受到上级领导点名批评并经核实的，每次扣5分；
 2、经媒体曝光经查实的，每次扣5分；
 3、群众举报查实的，每次扣2分；
上述1—3条按每次考核累计扣分计分。
（二）管理工作80分
 1、有科学、完善的月度养护计划，包括树木养护、草坪养护、病虫害防治、设施维护等20分（计划编制不完整，每漏一项扣2分；计划编制不科学，每项扣5分）；
 2、根据所核定的月度养护计划，逐项进行对照检查20分（有一项无客观原因未完成，扣2分）；
 3、对各养护单位进行月度考核制度，并有完整考核台账和养护档案40分（台账资料、巡查考核记录缺失扣10分；如不进行考核，则不得分，同时核减工作经费）；
 4、养护管理工作中，有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取得较好效果的，加5分；
获得加分总分不突破100分。
（三）直接扣分:未按相关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扣100分。
二、现场考核100分
现场考核项目分8项，即植物长势、肥水管理、除草病虫防治、修剪整形、园林设施、环境卫生、护绿防火、养护人员。
现场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项目标准分
	考核内容扣分项目

	1
	植物长势
（20分）
	①植物生长不健康，影响景观效果的扣3-5分

	
	
	②未清除大面积死树的扣5-10分

	
	
	③绿地内乔木、灌木有倒伏未进行扶正的，扣3-10分

	2
	肥水管理
（15分）
	①未排涝导致绿地内有积水或不及时浇灌，致使树木生长不良或枯死的，扣3-10分

	
	
	②不及时进行施肥或发生肥害致使植株枯死的，扣3-10分

	3

	除草控制、病虫害防治  （15分）

	①无大型野草，无缠绕性、攀缘性杂草，绿地内杂草控制在10cm以下，超过30cm以上扣1-5分；不得采用化学药剂，使用除草剂、除虫导致药害的扣1-5分

	
	
	②发生病虫害未及时防治、未及时清理防治越冬虫蛹及有关病原体，影响植物树生长和景观效果的扣3-10分

	
	
	③冬季树木不涂白、修剪的扣3-5分；

	4
	修剪整形
（5分）
	无明显枯枝死杈，未抹芽、未修剪的 扣1-5分

	5
	园林设施 （10分）
	园林设施破损扣1-3分/处，存在安全隐患的5-10分/处

	6
	环境卫生
（10分）
	①绿地不整洁，有枯枝病叶及各类垃圾的扣3-5分

	
	
	②水体不清洁的扣1-3分

	
	
	③绿地辅助设施立面有涂刻、招贴现象的扣2分

	7
	护绿防火
（20分）
	①出现占绿（种植蔬菜、杂物堆放等）、毁绿，违章搭建的，扣3-20分

	
	
	②发生火灾，未及时发现、及时处置，造成损失的，扣5-10分

	8
	养护人员
（5分）
	无故缺席或迟到现场考核的，一次扣5分


三、奖惩办法
考核机制：
街道考评：①附件七《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考核办法（修订）》和附件八《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评分细则（修订）》作为考核主要标准，考核分数与养护经费挂钩。（1）月度考核分数90（含）以上，全额拨付对应管护段的养护经费；（2）低于90分的，每扣一分，扣减1000元。
市级考评：②在市级月度考核中，实行扣款制度。若中标人所辖分区在市级当月考核中排名为末三位的（如由于并列，出现倒数第一或者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第二合计数量大于等于3家的，只计3家），以每次扣款人民币15000元为基准，具体扣款（让利）金额根据投标承诺执行。
递补机制：
①合同期内连续两次街道考评月度考核低于75分或合同期内累计三次街道考评月度考核低于75分，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上级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②合同期内连续两次市级考评月度考核末三名或合同期内累计三次市级考评月度考核末三名的，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上级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③本次招标设立第二候选人（按照综合得分排名类推），当出现上述解除合同情形的，由第二候选人递补承担剩余服务期工作内容。
